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海上運輸專家小組 

第三次會議摘要  

2016 年 9 月 22 日下午 2 時 30 分 

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 33 樓會議室 

出席者： 

張趙凱渝女士 環境保護署 副署長 (3)  (副主席) 

 
包榮先生 

蔣瑞麒先生 

鍾惠賢女士 

鍾志豪先生 

馮柏成先生 

何立基先生 

姜紹輝先生 

郭德基先生 

江卓崙先生 

黄銳昌先生 

唐健輝先生 

吳家穎先生 

莫偉全先生 環境保護署 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 ) 

劉萬鵬先生 環境保護署 署任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

政策) 

甄美玲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10 

蔡志全先生 海事處 高級驗船主任 (策劃及訓練 ) 

呂金樑先生 海事處 高級驗船主任 (技術政策 2) 

 

 

列席者： 

 

何詠琴女士 環境保護署 署任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

 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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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國強博士 環境保護署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5

林卓峰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11

吳慧妍博士 環境保護署 助理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12

因事缺席者： 

陸恭蕙女士 環境局副局長  (主席) 

黎英強先生 海事處總海運政策主任 

麥玉儀女士 

劉建華教授 

班智榮先生 

副主席告知委員，由於陳煥鈾先生須調往內地辦事處工作，因此未

能繼續擔任本專家小組的委員。秘書處將會安排替代人。 
[會後補註：胡軍先生代替陳先生成為海上運輸專家小組委員。 ]

議程 1：通過第二次會議摘要 

2. 2016 年 7 月 22 日專家小組第二次會議摘要獲確認通過。

議程 2：討論執行“使用清潔燃料”的建議措施及其主要考慮因素 

3. 姜紹輝先生就其公司將會向政府申請資助測試電動船而作出利益申

報。 

4. 政府告知委員，本會議的目的是收集委員就執行“使用清潔燃料”

建議措施時須考慮的主要因素的意見。秘書處已於會議前將有關建議措施的

主要考慮因素的評估初稿發送給委員。 

5. 政府向委員簡介就執行“使用清潔燃料”建議措施的主要考慮因素

所作的評估。 

6. 委員就執行“使用清潔燃料”建議措施的主要考慮因素所發表的意

見詳列於附件。 

7. 政府就委員的其他意見 / 提問作出以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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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會議的目的是收集委員對 “使用清潔燃料”建議措施及執行

措施的主要考慮因素的意見。秘書處會整合委員的意見，為執

行建議措施的可行性進行初步評估，供委員考慮。 

(b)	 一些具備減排潛力但未能在短期內執行的建議措施，政府會留

意這些措施在國際及區域上的發展，長遠地考慮推行這些措施

的可行性和效益。若推行這些措施能有效改善空氣質素，政府

會諮詢航運業界的意見。 

(c)	 在考慮執行建議措施的可行性時，政府會考慮是否有相關的法

例以作出配合。 

(d)	 政府同意一名委員的建議，於措施 A2 加入使用壓縮天然氣 (研

究於船隻上使用生物燃料 (如 B5 生化柴油 )、燃料電池、液化石

油氣、壓縮天然氣、甲醇、核能和再生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

等)。 

(e)	 政府告知委員，政府會透過本地立法，要求在香港水域內航行

的遠洋船於 2019 年起使用低硫燃料，以配合國家在珠江三角洲

設立船隻排放控制區。

議程 3 ：其他事項 

8.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

議程 4 ：下次會議日期 

9. 下次會議將於 201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 )舉行。會議於下午 4 時 
25 分結束。

3 



 

 

 

 

   

 

  

 

 

 

 

 

 

 

 

 

 

 

  

 

 

 

 

   

 

 

 

 

附件

措施 A1 - 研究於船隻上使用液化天然氣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政府意見 

1. 國際上使用清潔

燃料的趨勢及監

管條例的發展 

 有委員認為在現時航運業的艱難營運環境下，只有極少量

遠洋船營辦商願意投資在液化天然氣船隻上。 

 有委員建議政府在制訂使用液化天然氣作為船用燃料的

政策框架前，應先考慮國際上使用液化天然氣作為船用燃

料的發展、國際海事組織條例及政策，以及鄰近港口使用

液化天然氣作為船用燃料的情況。 

 另一委員指出中國政府提供資助，供在揚子江航行的貨船

轉用液化天然氣，唯於珠江三角洲水域內以液化天然氣作

燃料的內河船不多。 

2. 船隻應用相關技

術的成熟程度 

 沒有意見。 

3. 市場上相關船隻

的供應 

 雖然有意見指出在不久的將來市場上會有更多以液化天

然氣驅動的船隻〈包括以雙燃料引擎推進的船隻〉，但有

委員認為在目前航運業不景氣的情況下，只有少數遠洋船

營辦商願意投資在液化天然氣船隻上。然而，香港應該就

著使用液化天然氣作為船用燃料的相關政策和法例作出

規劃。 

4. 供應燃料的設施  有委員認為貯存液化天然氣比貯存傳統燃料需要更大的

地方，現時香港的燃料庫並沒有空間進行擴充以容納液化

天然氣的接收及貯存設施。另外，在現有燃料庫發展液化

天然氣的接收及貯存設施需要巨額投資。鑑於目前航運業

所面對的困境，部分委員認為香港對液化天然氣供應設施

的需求並不迫切。 

 部分委員提出一些在陸上或海上興建液化天然氣供應設

施的方案，例如興建在海島上的液化天然氣供應設施、興

建一個區域性的液化天然氣供應設施，供香港 及鄰近珠江

三角洲地區的港口使用、或使用船隻供應液化天然氣。由

於供應液化天然氣的船隻可駛至不同的泊位，運作上較為

靈活。不過，發展這些設施需要詳細選址規劃及巨額投

資，過程漫長。 

 雖然有意見指如香港具備液化天然氣的供應設施，可能會

吸引更多遠洋船營辦商調派液化天然氣的遠洋船進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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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政府意見

港港口，並提高本地船隻營辦商對投資液化天然氣船隻的

意願，但有其他委員認為未來數年只會有少量以液化天然

氣為燃料的新貨櫃船建成，香港對液化天然氣供應設施的

需求並不迫切。 

5. 燃料的供應  沒有意見。 

6. 對成本的影響  雖然有意見指在不久將來隨著市場供應增加，液化天然氣

船的成本可能會降低，但有委員認為目前航運業不景氣，

而建造及改裝液化天然氣船隻需要巨額投資，只有少數遠

洋船營辦商將願意投資在液化天然氣船隻上。 

 有委員指出液化天然氣一般較重油貴，但較蒸餾油便宜。 

7. 安全考慮  有委員指出國際海事組織對船隻以液化天然氣為燃料的

相關安全考慮已有充分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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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A2 － 研究於船隻上使用生物燃料 (如 B5 生化柴油 )、燃料電池、液化

石油氣、壓縮天然氣、甲醇、核能和再生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等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國際上使用清潔

燃料的趨勢及監

管條例的發展 

 有委員指出很多國家不允許核能推動的船隻進入其港口。 

2. 船隻應用相關技

術的成熟程度 







有委員指出生物燃料不適合用於遠洋船上，原因是長時間

使用可能會導致燃油隔阻塞。另一委員認為本地船隻的引

擎一般與 B5或 B10生化柴油相容，因此本地船隻使用 B5

或 B10生化柴油的可行性可能較大。 

有委員認為壓縮天然氣可能適用於需要較小燃料貯存空

間的小型本地船隻上。 

委員認為其他替代燃料在技術或商業上不適合用在航運

應用方面。 

3. 市場上相關船隻

的供應 

 沒有意見。 

4. 供應燃料的設施  沒有意見。 

5. 燃料的供應  雖然生物燃料和壓縮天然氣在技術上或許適用於小型本

地船隻，但現時並未有相關燃料的供應商，以確保船隻有

穩定的供應。有委員亦指出，本地生產的 B5生化柴油供

應不足以應付航運的需求。 

6. 對成本的影響  有委員認為改裝現有船隻或購買新船以使用替代清潔燃

料在商業上並不可行。 

7. 安全考慮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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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A3 － 研究使用混能、柴油電力和電動船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國際上使用清潔

燃料的趨勢及監

管條例的發展(如

電動船的電池發

展) 

 沒有意見。 

2. 船隻應用相關技

術的成熟程度 

 有委員認為混能及電動船並不適用於遠洋船上，而僅限於

短程和以小型推進系統的慢速船隻上。 

 有委員表示柴油電力技術發展成熟，並已廣泛應用於耗電

量大的郵輪上。另一委員補充柴油電力推進系統不適用於

高速船上。 

3. 市場上相關船隻

的供應 

 電動及混能船的供應主要在北美洲及歐洲，而柴油電力船

的市場供應則較為成熟。 

 有委員認為，在確定這些技術應用於商用船隻上的可行性

前，政府可考慮於政府船隻帶頭使用這些技術。 

4. 供應燃料的設施  沒有意見。 

5. 燃料的供應  有委員認為電動船在充電時須接駁電纜，會對船隻運作造

成限制，建議可探討使用類似超級電容巴士上的無線感應

式充電。 

6. 對成本的影響  有委員認為柴油電力船的投資成本較混能及電動船低。 

7. 安全考慮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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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A4 － 遠洋船停泊時須使用含硫量上限不超逾 0.1%的船用柴油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使用低硫燃料的

國際趨勢及區域

情況 

 有委員指出由 2019年 1月 1日開始，所有於珠江三角洲

的排放控制區內航行的船隻，必須使用低硫燃料(含硫量

不多於 0.5%)。在 2019年底前，中國政府會考慮是否將

含硫量上限進一步收緊至 0.1%。 

2. 燃料的供應  有委員指出含硫量低於 0.1%的船用燃料在香港有足夠的

供應。國內的煉油廠能夠生產含硫量低於 0.1%的燃料，

以符合更嚴格的燃料含硫量要求。在可見的將來，在國內

港口供應含硫量低於 0.1%的燃料應不存在問題。 

3. 對成本的影響  有委員預期低含硫量的蒸餾油的價格會隨著需求持續增

加而進一步上升。 

4. 業界反應  有委員認為在目前航運業不景氣的情況下，強制遠洋船使

用含硫量不逾 0.1%的船用柴油，會對遠洋船營辦商造成

沉重負擔。委員建議政府採取措施減輕遠洋船營辦商的經

濟負擔，鼓勵他們使用含硫量為 0.1%的船用柴油。 

5. 對港口競爭力的

影響 

 有委員認為進一步收緊船用柴油含硫量上限至 0.1%的建

議應配合其他鄰近競爭港口(例如深圳)的計劃，以減少對

本港港口競爭力的影響。同時亦可考慮推出類似遠洋船隻

港口設施及燈標費寛減計劃的措施，減少額外的燃料成本

對航運業界造成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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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A5 － 本地船隻泊岸時使用岸上的電力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接駁電力系統的

基礎設施及相關

配套 

 可於渡輪碼頭設置電力連接設施，但部分委員指出小規模

的本地船營辦商較難向電力公司申請電力供應設施，特別

是於公眾碼頭及避風塘。 

2. 可接駁電力系統

的船隻和普及程

度 

 有委員指出本地船隻只需在船上的電力系統作小量改

裝，即可使用岸上的電力。 

3. 運作及保養的需

要及成本 

 有委員認為本地船隻在泊岸時使用岸上的電力，可減少其

輔助引擎或發電機的運作，從而減輕機件保養的需要。 

 有委員認為在本地渡輪上安裝接駁電力系統的成本不高。 

 另一委員認為在本地船隻上使用岸上的電力較使用船上

柴油發電機便宜。 

4. 業界反應  本地船業界普遍歡迎於渡輪碼頭提供電網接駁設施予他

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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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A6 － 內河船在碼頭停泊時使用岸電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岸電系統的基礎

設施及相關配套 

 有委員認為碼頭並無足夠空間容納岸電所需的基礎建設

及設施。 

2. 可使用岸電的船

隻的供應和普及

程度 

 沒有意見。 

3. 運作及保養的需

要及成本 

 現時每天約有 200條內河船進入香港，本港的碼頭並無足

夠泊位供內河船停泊。另外，內河船的停泊時間普遍較

短，因此有委員認為內河船使用岸電會對船隻及碼頭營辦

商在運作上造成限制，可能減低港口運作的效率。 

 有委員指出在碼頭安裝內河船岸電系統的成本影響並非

主要考慮因素。 

4. 業界反應  委員認為內河船及碼頭營辦商主要關注使用岸電系統對

運作上的限制(如接駁電纜所需的時間)。鑑於目前內河船

的泊位不足，他們認為內河船改用岸電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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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A7 － 遠洋船泊岸時使用岸電

主要考慮因素 委員意見 

1. 岸電系統的基礎

設施及相關配套 

 有委員認為安裝岸電設施需要大量基建工程。 

 另一委員指出現時並無有關岸電的供電及船上電力系統

的國際標準。 

2. 可使用岸電的船

隻的供應和普及

程度 

 雖然現時很多新建造的遠洋船已可使用岸電，委員指出郵

輪公司很可能將他們大部份可使用岸電的郵輪投放於太

平洋西北地區，原因是那裡的電力是 由清潔能源所生產，

而且電費較便宜。 

 有委員亦指出在遠洋船上安裝洗滌器而不使用岸電系統

開始變得普遍，原因是洗滌器可安裝於郵輪的煙囪內，不

會佔用船艙外部地方。 

3. 運作及保養的需

要及成本 

 沒有意見。 

4. 業界反應  有委員指出遠洋船營辦商須進行巨額投資，於遠洋船上加

裝岸電接駁系統。其他的考慮包括使用岸電系統的收費、

使用電力及傳統燃料在成本上的分別、及相關的保養成

本。除非國際海事組織已制訂國際標準及時間表要求所有

遠洋船公司使用岸電，否則遠洋船營辦商會較傾向使用低

硫燃料而非岸電。 

 另一委員認為使用岸電系統只會減少遠洋船泊岸時的排

放，並不能幫助遠洋船營辦商符合珠江三角洲排放控制區

內的排放要求。遠洋船營辦商較傾向投資於其他潔淨技術 

(如液化天然氣及洗滌器)而非岸電，以符合排放控制區的

排放要求。 

 有委員表示碼頭營辦商與遠洋船營辦商持相似意見，即沒

有岸電系統的統一國際標準的話，他們未必會作出投資。

11


